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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，對 其 準

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就 因 本 公

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

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T R A N S P O R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T R A N S P O R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T R A N S P O R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T R A N S P O R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     

(((( 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)))) *  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0 6 2 ）  

    

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  
 

 

於 2 0 0 8 年 4 月 1 6 日 ， 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L C K C P

簽 訂 以 下 協 議 ：  

 

1 .  與 S H K A E 簽 訂 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 ， 據 此

S H K A E 將 為 L C K C P 提 供 有 關 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的 項

目 管 理 、 法 定 送 審 事 項 及 室 內 設 計 的 服 務 ； 及  

 

2 .  與 C F C C L 簽 訂 主 要 成 本 協 議，據 此 C F C C L 將 擔 任 管

理 承 建 商 ， 並 負 責 進 行 及 完 成 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的 改

建 及 加 建 工 程 。  
 

於 本 公 佈 發 表 之 日，新 鴻 基 地 產 為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 東，持

有 本 公 司 約 3 3 % 股 權。由 於 S H K A E 及 C F C C L 為 新 鴻 基

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，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，彼 等 為 新

鴻 基 地 產 之 聯 繫 人 ， 並 因 此 成 為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 。 因

此，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，按 該 兩 項 協 議 進 行 的 交 易 亦 構

成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交 易。由 於 按 協 議 進 行 的 兩 項 交 易 合 計 之

各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. 0 7 條 ） 均 少 於

2 . 5 %，故 按 協 議 進 行 的 交 易 只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. 4 5

至 1 4 A . 4 7 條 所 載 的 報 告 及 公 佈 規 定，而 無 須 按 上 市 規 則

第 1 4 A 章 取 得 獨 立 股 東 的 批 准 。 協 議 的 詳 情 將 根 據 上 市

規 則 第 1 4 A . 4 5 條 規 定 載 於 本 公 司 下 一 份 年 報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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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     

    

日 期 ：     2 0 0 8 年 4 月 1 6 日  

    

訂 約 方 ：  ( 1 )  L C K C P （ 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）  

( 2 )  S H K A E （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）  

 

主 題 ：  根 據 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 ， S H K A E 將 為

L C K C P 提 供 有 關 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的 項 目 管

理 、 法 定 送 審 事 項 及 室 內 設 計 的 服 務 。  

    

作 價 ：  總 付 服 務 費 港 幣 2 , 6 7 0 , 0 0 0 元 ， 將 按 以 下 方 式

支 付 ：   

 

1 .  於 L C K C P 接 納 設 計 後，支 付 港 幣 8 0 0 , 0 0 0

元 ；  

2 .  於 有 關 工 程 完 成 6 0 % 後 ， 支 付 港 幣

1 , 0 0 0 , 0 0 0 元 ；  

3 .  於 有 關 工 程 全 部 完 成 後，支 付 港 幣 5 0 0 , 0 0 0

元 ； 及  

4 .  於 糾 正 缺 陷 後 ， 支 付 港 幣 3 7 0 , 0 0 0 元 。  

 

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 的 條 款 （ 包 括 總 付 服 務 費 ） 是

L C K C P 與 S H K A E 按 正 常 商 業 條 款，並 透 過 公 平 原 則 磋 商 而

達 成。 根 據 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， S H K A E 向 L C K C P 收

取 的 總 付 服 務 費 乃 與 第 三 方 服 務 供 應 商 收 取 的 市 場 價 格 相

若 ， 並 且 不 會 遜 於 S H K A E 向 獨 立 第 三 方 收 取 的 價 格 。 董 事

（ 包 括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）認 為 協 議 屬 於 公 平 合 理，且 符 合 本

集 團 及 本 公 司 股 東 的 整 體 利 益 。  

 

根 據 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 所 載 的 工 程 計 劃，預 計 項 目 需

時 1 2 個 月 完 成 。  

    

主 要 成 本 協 議主 要 成 本 協 議主 要 成 本 協 議主 要 成 本 協 議     

    

日 期 ：     2 0 0 8 年 4 月 1 6 日  

    

訂 約 方 ：  ( 1 )  L C K C P （ 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）  

( 2 )  C F C C L （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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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題 ：  根 據 主 要 成 本 協 議 ， C F C C L 將 擔 任 管 理 承 建

商 ， 並 負 責 進 行 及 完 成 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的 改

建 及 加 建 工 程 。  

 

作 價 ：  主 要 成 本 協 議 的 作 價 乃 由 主 要 成 本 及 比 率 費 ／

奬 勵 金 所 構 成 。 根 據 主 要 成 本 協 議 ， 工 程 的 估

計 主 要 成 本 總 額 為 港 幣 3 4 , 0 0 0 , 0 0 0 元 ， 加 上

應 付 C F C C L 的 下 列 費 用 ：   

 

•  相 等 於 估 計 主 要 成 本 總 額 之 1 0 % 的 比 率

費 ， 上 限 為 港 幣 3 , 4 0 0 , 0 0 0 元 ； 及  

 

․  若 工 程 最 終 主 要 成 本 低 於 估 計 主 要 成 本 總

額 ， 則 支 付 相 等 於 所 節 省 金 額 1 5 % 的 奬 勵

金 ， 上 限 為 港 幣 5 1 0 , 0 0 0 元 。  

 

根 據 以 上 項 目 ， 作 價 的 最 高 累 計 金 額 不 超 過 港

幣 3 7 , 4 0 0 , 0 0 0 元 。  

 

主 要 成 本 的 進 度 付 款 將 按 獨 立 第 三 方 建 築 師 發

出的 各 項中期證書， 付予 C F C C L 用 以結算工

程 的 各 項 費 用 ，惟 L C K C P 可扣起建 築 師證書

中所 載 的保留金 額。C F C C L 須編製報 表，概列

工 程 各 分判商 、 供 應 商 及其他人 士 收 取其所 付

金 額 的 資料。  

 

比 率 費 將 按 建 築 師 發出的 各 項中期證書付予

C F C C L，並可按 建 築 師 發出的 最 終證書作出調

整 。倘確定 的 工 程 最 終 主 要 成 本 不 超 過 估 計 主

要 成 本 總 額，C F C C L 將 根 據 建 築 師 發出的 最 終

證書獲付獎金 。  

 

主 要 成 本 協 議 的 條 款 （ 包 括 所 載 的 作 價 ） 是 L C K C P 與

C F C C L 按 正 常 商 業 條 款 並 透 過 公 平 原 則 磋 商 而 達 成 。 主 要

成 本 協 議 所 載 作 價 乃經雙方同意，並參照獨 立 工料測量師 提

供 的 ( i ) 第 三 方 承 建 商 於 公開市 場 收 取 的 建 築 費 用；及 ( i i ) 建

築 成 本 估 計 。 C F C C L 收 取 的 管 理 費 與 第 三 方 承 建 商 收 取 的

市 場 價 格 相 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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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主 要 成 本 協 議 所 載 的 工 程 計 劃，預 期 改 建 及 加 建 工 程 需

時 1 2 個 月 完 成 。  

 

簽 訂 協 議 的 原 因簽 訂 協 議 的 原 因簽 訂 協 議 的 原 因簽 訂 協 議 的 原 因  

 

L C K C P 擁有 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的 業 權 ， 並 將安排進 行 平 台

商 場 改 為購物商 場 所 需 的 改 建 及 加 建 工 程，為 曼 克 頓 山住客

及鄰近坊眾提 供優質的購物設施。購物商 場 將 按 高級標準建

造，以配合 曼 克 頓 山 的尊貴形象，並 為區內巿民提 供購物新

體驗。  

 

本 集 團 主 要在香港 及中國內 地從事 公共巴士 交通服 務 及媒

體銷售服 務，而 新 鴻 基 地 產 集 團 則 主 要在香港 發展及投資 作

租售用途的物業，以 及經營其他業 務。董 事 認 為，利 用 新 鴻

基 地 產 集 團在物業 發展範疇（ 包 括 建 築 設 計、施工、屋苑管

理、商 用物業 的銷售及推廣）的專業知識，委任 新 鴻 基 地 產

集 團 的 成員公 司 （尤其是 C F C C L ， 該 公 司 是興建 及 完 成 曼

克 頓 山 地 基 及 上蓋工 程 的 管 理 承 建 商 ） 乃 符 合 本 集 團 的 利

益 。 因 此 ， L C K C P 已分別委任 S H K A E 及 C F C C L 為 曼 克

頓 山 平 台 商 場 的 項 目經理 及 管 理 承 建 商 。 董 事 認 為委任

S H K A E 及 C F C C L 進 行 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的 有 關 工 程 ， 將

加強施工 過 程中的 協調及 成 本效益 。  

 

董 事（ 包 括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）認 為，各 項 協 議 的 條 款 均 按照

一般商 業 條 款，並 由 訂 約 方 透 過 公 平 原 則 磋 商 而 達 成，且 屬

公 平 合 理。董 事（ 包 括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）亦 認 為，訂 立 各 項

協 議 乃在本 集 團 的 一般及 正 常 業 務範圍內運作，並 符 合 本 集

團 及 本 公 司 股 東 的 整 體 利 益 。  

 

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、、、、 S H K A ES H K A ES H K A ES H K A E 及及及及 C F C C LC F C C LC F C C LC F C C L 的 資 料的 資 料的 資 料的 資 料     

    

本 公 司 的 主 要 業 務 為投資控股。本 集 團 的 主 要 業 務 為 於香港

及中國內 地經營專營及 非專營公共運輸服 務、物業 持 有 及 發

展， 以 及 提 供媒體銷售服 務 。  

 

S H K A E 的 主 要 業 務 為 提 供 建 築 及 工 程顧問服 務 。  

 

C F C C L 的 主 要 業 務 為 提 供 發展項 目 的 建 築 管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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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     

    

於 本 公 佈 發 表 之 日，新 鴻 基 地 產 為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 東，持 有

本 公 司 約 3 3 % 股 權。由 於 S H K A E 及 C F C C L 為 新 鴻 基 地 產

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，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，彼 等 為 新 鴻 基 地

產 之 聯 繫 人，並 因 此 成 為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。因 此，根 據 上

市 規 則 的 規 定，按 該 兩 項 協 議 進 行 的 交 易 亦 分別構 成 本 公 司

的 關 連 交 易 。  

 

按 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 協 議 進 行 的 關 連 交 易，其各 適 用 百 分

比 率 均 低 於 0 . 1 % ， 故 交 易皆屬 於 符 合 最 低豁免水平 的 交

易，因 而 無 須 遵 守 有 關 報 告、公 佈 及 獨 立 股 東 批 准 的 規 定 。

由 於 按 主 要 成 本 協 議 進 行 的 關 連 交 易 的 各 適 用 百 分 比 率（ 定

義 見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. 0 7 條 ）均 低 於 2 . 5 %，故 只 須 遵 守 報 告 及

公 佈 規 定 ， 而 無 須 取 得 獨 立 股 東 的 批 准 。  

 

然而，倘一 連串交 易 於 1 2 個 月 內 完 成或在其他方面有 關 連 ，

則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. 2 5 條 ， 聯 交 所 將彙集這些關 連 交 易

並 作 為 一宗交 易處理。在此種情況下，上 市 發 行 人必須 遵 守

與彙集 關 連 交 易 分類有 關 的 規 定。按 協 議 進 行 的 兩 項 關 連 交

易受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. 2 5 條 規 限 ， 原 因 是 此 兩 項 交 易 預 期 需

時 1 2 個 月 完 成 且互有 關 連。由 於 按 協 議 進 行 的 兩 項 關 連 交 易

合 計 之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少 於 2 . 5 % ， 故 此 兩 項 關 連 交 易 只 須 遵

守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. 4 5 至 1 4 A . 4 7 條 所 載 的 報 告 及 公 佈 規 定 ，

而 無 須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章 取 得 獨 立 股 東 的 批 准 。  

 

協 議 的 詳 情 將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. 4 5 條 規 定 載 於 本 公 司 下

一 份 年 報 內 。     

    

釋 義釋 義釋 義釋 義     

「協 議」  項 目 管 理和設 計 服 務 協 議 以 及 主 要

成 本 協 議  

 

「董 事 會」  董 事 會  

 

「C F C C L」  駿輝建 築 有 限 公 司 ， 於香港註冊成

立 的 有 限 公 司 及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

附 屬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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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 公 司」  T r a n s p o r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（「載通國際控

股 有 限 公 司」） ， 於 百慕達註冊成

立 的 有 限 公 司，  其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上

市  

 

「董 事」  本 公 司 董 事  

 

「本 集 團」  本 公 司 及其附 屬 公 司  

 

「港 幣」  香港貨幣  

 

「香港」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 

 

「 L C K C P」  

 

L C K  C omm e r c i a l  P r o p e r t i e s  

L i m i t e d，於香港註冊成 立 的有限公

司 及 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

 

「上 市 規 則」  香港 聯 合 交 易 所證券上 市 規 則  

 

「曼 克 頓 山」  位於香港九龍荔枝角寶輪街 1 號 的

綜合住宅及 商 業 項 目 ， 包 括五幢多

層 住 宅 大 廈 ， 以 及 樓 面 面 積 約

5 0 , 0 0 0 平 方呎的 兩層平 台 商 場  

 

「主 要 成 本」  

 

由 於 進 行 主 要 成 本 協 議 工 程 而 支 付

的 工 資 及物料成 本  

 

「主 要 成 本 協 議」  

 

L C K C P  與 C F C C L 於 2 0 0 8 年 4 月

1 6 日 簽 訂，就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提

供 管 理 承 建 商 服 務 的 主 要 成 本 協 議  

 

「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 

服 務 協 議」  

 

L C K C P  與 S H K A E 於 2 0 0 8 年 4 月

1 6 日 簽 訂 的 項 目 管 理 及 設 計 服 務

協 議 ，就曼 克 頓 山 平 台 商 場 提 供 項

目 管 理 、 法 定 送 審 事 項 及 室 內 設 計

服 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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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S H K A E」  新 鴻 基 建 築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， 於香港

註冊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及 新 鴻 基 地 產

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

 

「新 鴻 基 地 產」  新 鴻 基 地 產 發展有 限 公 司， 於香港

註冊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， 其股 份 於 聯

交 所 上 市  

  

「新 鴻 基 地 產 集 團」  新 鴻 基 地 產 及其附 屬 公 司  

 

「聯交所」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

 

「附屬公司」  具有香港法例第 3 2 章「公司條例」

第 2 條所賦予的含義  

 

 

承 董 事 會命  

公 司秘書  

胡蓮娜  

 

 

 

香港 ， 2 0 0 8 年 4 月 1 7 日  

 於 本 公 佈 發 表 之 日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包 括 主 席 兼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鍾 士 元 爵 士太 平 紳 士 , G B M ,  G B E ;  副 主 席 兼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梁 乃 鵬 博 士 太 平 紳士 , G B S ; 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孔 祥 勉 博 士 , G B S ,  O B E （ 由 孔 令 成 先 生 擔 任 代行 董 事 ）、李 家 祥 博 士 太 平 紳 士 , G B S ,  O B E 及 蕭 炯 柱 太 平 紳 士 , G B S ,  C B E ;  董 事 總 經 理 何 達 文 先 生 ;  執 行 董 事 雷 中 元 先 生 , M . H . 及 伍 穎 梅 女 士 ;  非 執行 董 事 郭 炳 聯 太 平 紳 士 （ 由 容 永 忠 先 生 擔 任 代 行 董 事 ） 、 郭 炳 湘 太 平 紳士 （ 由 黃 安 寧 女 士 擔 任 代 行 董 事 ） 、 伍 兆 燦 先 生 （ 由 伍 穎 梅 女 士 擔 任 代行 董 事 ） 、 雷 禮 權 先 生 、 錢 元 偉 先 生 、 苗 學 禮 太 平 紳 士 , O B E  及  陳 祖 澤太 平 紳 士 , G B S。    
* 僅 資 識 別 之 用  


